


申报表（见附件2 ）、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申报汇总表 

（见附件3 ）和投票学生代表信息汇总表（见附件4) （电子版下

载地址：http://www.cahee.org.cn／和

http://sljzw.hhu.edu.cn/fenhui）。每校限推荐1至2人，参评类别由

各学校自行决定。

2.材料申报

个人申报表（PDF版）、汇总表（Word版）、 投票学生代表

信息汇总表（Word版）请于2021年4月30日前发至高教分会指

定邮箱。 为倡导绿色办公， 所有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中本人学习

成绩单、 获奖证书、 发表论文、 获国家专利授权等需扫描件）经

学校审核盖章后， 合并成单独PDF （学校＋学生名命名） 一并发至

指定邮箱。

3.联系方式

高教分会秘书处联系人：周 林

电话：025-58099149, E-mail: zhoulin@hhu.edu. en

教育协会秘书处联系人：李鹏架

电话：010-63203756, E-mail: sljyxh@mw r.gov.cn

附件：1.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评选办法

2.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申报表

3.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申报汇总表

4.关于推荐 “ 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 ” 投票学

生代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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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服务同学， 作为班干部或学校各级学生自治组织骨干成员， 能够在老

师和同学问建起 一 座交流沟通的桥梁， 在规范学校管理、 促进学科专业和

谐和解决同学困难等方面表现优秀， 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大力赞誉和广泛认

可， 做出卓越贡献并获得校级或校级以上奖励者；在发展自身兴趣爱好的

同时， 作为学校各级各类学生社团组织的骨干成员， 在繁荣校园文化、 丰

富校园生活和活跃校园氛围等方面， 创建了卓越的团队形象， 营造了优秀

的校园文化， 带动了同学兴趣爱好的拓展， 在学校享有较高威信， 受到同

学们的广泛好评， 努力服务同学且有突出事迹者。

以上评选标准中， 除学业成绩类以外， 其余类别参评候选人的学业成

绩原则上要求达到良好或以上。

四、 评选办法

1.参评候选人的推荐工作由各开设有水利类专业的院校在广泛听取意

见的基础上， 通过学生自荐或学院推荐， 并进行公开选拔， 最终确定推荐

人选， 推荐人数每校 1 至 2 人， 参评类别由各学校自行决定。

2.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评选工作于每年3-5月份开展，参评

对象需填写《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申报表》， 经所在院校审核

批准后连同相关申报材料一同报送至中国水利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分会秘书

处。

3.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评选开设候选人风采网络展示平台，

评选期间参评对象的各项参选资料公布于中国水利教育协会和高教分会网 

站Chttp://www.cahee.org.cn/, http://sljzw.hhu.edu.cn/fenhui）。

4.中国水利教育协会组织专家对参评候选人进行第一轮评审，按照相应 

标准每个类别评选出3位， 共30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评选。 第二轮评选由 

来自各水利院校的学生代表投票完成， 学生代表由各水利院校自行推荐，

每校限 5 人。 学生代表依照相应标准， 每个类别中评选 1位， 共 10位， 最

终按照票数多少排序确定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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